
立法会十九题：村代表选举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三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余若薇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

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根据《村代表选举条例》（第５７６章）（《条例》），村代表分为原居民

代表及居民代表两类。有居民代表选举的选民向本人反映，其乡村的居民代表选

举候选人长期在境外居住，但仍成功登记为选民和参选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会： 

 

（一）过去五年，当局接获多少宗关于居民代表选举的选民或候选人不符合选民

登记资格的投诉或举报，以及当局采取了甚么跟进行动； 

 

（二）过去五年，当局有否主动核实或抽查居民代表选举的登记选民是否仍符合

《条例》中的选民登记资格；如有，发现多少人不符合资格；如否，原因为何； 

 

（三）鉴于《条例》订明，居民代表选举的选民须为有关乡村的居民、「居民」

的定义是「主要住址是在该村内的人」，而某人的「主要住址」则是「该人居住

的并属该人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」，当局在过去五年，有否查证登

记选民及申请登记为选民的人士所填报的地址是否其「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

方的地址」；如有，曾查证多少宗个案； 

 

（四）政府有否规定，登记选民及申请登记为选民的人士须于每年编制临时选民

登记册前的一年内，最少在其填报的「主要住址」所在的居所居住多少天，方会

被视为《条例》所界定的「居民」；登记选民或申请登记为选民的人士如在每年

编制临时选民登记册前的一年内离港时间较其居住在其填报的「主要住址」所在

的居所的时间更长，会否仍然被视为《条例》所界定的「居民」；及 

 

（五）过去五年，选举登记主任根据《条例》把多少人的姓名及资料从正式选民

登记册中剔除，而原因是他们并无一直居住在有关乡村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我们并没有过去五年的统计数字。但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就２０１１年村代



表选举订明的投诉期间（即二○一○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○一一年三月九日），

民政事务总署（总署）共接获二十六宗有关选民或候选人资格问题的投诉，部分

个案仍在调查中。调查工作视乎个案情况而定，一般包括与有关选民或候选人联

络以索取进一步数据、安排家访、以及与相关政府部门（如入境事务署及房屋署

等）索取及核对资料。如个案涉及虚假数据提供，我们会转介执法部门跟进。 

 

（二）总署会每年进行选民登记，亦会每年主动向所有新登记的选民发信要求核

对选民资料，及每年主动与有关政府部门核对新登记选民的资料。总署也会每四

年大选前主动向所有已登记选民发信要求核对选民数据，以制定一份「临时选民

登记册」及一份「遭剔除者名单」。 

 

  「临时选民登记册」记录过往已登记而现在依然有效的登记选民数据，以及

新登记的选民数据。「遭剔除者名单」载录丧失登记资格或已去世的登记选民名

字。 

 

  上述两份名册，皆会公开让市民查阅，为期两星期。任何人士如质疑名字载

录在两份名册的人士的资格，可于指定期间递交反对或申索通知书。审裁官在收

到通知书后，会安排聆讯作出裁定。待所有个案获得裁决后，总署会公布「正式

选民登记册」，册内人士享有投票权。 

 

  二○○九年及二○一○年，居民代表选举选民经核查后发现不合资格的人士

合共超过四千二百名，名字已载入「遭剔除者名单」。 

 

（三）在村代表选举的制度下，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在申请表上

作出以下声明： 

 

  甲、申请表格上所填报的详情均属真实及正确； 

  乙、填报的主要住址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居住地方的地址； 

  丙、他在紧接申请之前的三年内，一直是所申请登记的现有乡村的居民；及 

  丁、他没有丧失登记成为该现有乡村选民的资格。 

 

  申请表格上清晰提醒申请人，任何人士在表格上作出任何虚假或不正确的陈

述，或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，即属违法。 

 

  为筹备２０１１年村代表选举，总署于二○○九年核查了所有居民代表选举

登记选民的资料，发现共有超过二千四百名人士在选民登记册上登记的主要住址

已不再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，因此不再符合资格成为选民。 

 



（四）《村代表选举条例》（第５７６章）（《条例》）并无订明选民一年中居

住在报称的唯一或主要住址所需的日数，亦无规定在港或离港日数。若个案涉及

事主离港，则其离港日数、次数及理由均为考虑因素。而每宗个案均须按个别情

况考虑，不能一概而论。 

 

 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二○○七年村代表一般选举后，有选民被控违反《选举（舞

弊及非法行为）条例》（第５５４章）有关在选举中投票的舞弊行为，裁判官在

判决一宗相关案件时提出，主要住址必须有一个长久性特征，并举一个住在大学

宿舍的学生为例，说明学生虽然周末才返回父母家，但应视其父母居住地址而非

宿舍为学生主要住址。由此可见居住日数并非唯一考虑因素。 

 

（五）我们并没有过去五年的统计数字。但二○○九年及二○一○年，被剔除的

居民代表选举选民合共超过二千六百名。他们因其选民登记册上的主要住址已不

再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而不再合资格成为登记选民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